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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公告2008年第30号 

 
取消润滑油、基础油、润滑脂出口配额管理公告 

  经国务院批准，自2008年7月1日起，取消润滑油（27101991）、润滑脂（27101992）、润滑油基

础油（27101993）出口配额管理，改为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同时对其一般贸易出口仍实行国营贸易

管理，海关凭出口许可证验放。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润滑油（脂）、润滑油基础油国营贸易企业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公

司、中国联合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境外承包工程和境外投资项下润滑油（脂）、润滑油基础油出口，企业可凭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申请函和《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证书》、《对外承包工程投议标许可证》、《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批准证书》，到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办理出口许可证。  

  三、加工贸易项下润滑油（脂）、润滑油基础油出口，企业凭商务主管部门《加工贸易业务批准

证》、《海关进口报关单》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函到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办理出口许可证。  

  四、外商投资企业润滑油（脂）、润滑油基础油出口，凭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函，按照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中规定的相应经营范围，到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办理出口许可证。  

  如有涉及本公告第二、三条规定之情形，按二、三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五、边境贸易企业润滑油（脂）、润滑油基础油出口，凭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函和所签订出口

合同，到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办理出口许可证。  

  如有涉及本公告第二、三、四条规定之情形，按二、三、四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特此公告。  

商 务 部  

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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